石柱县林业局关于2025年度林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职情况的公示
根据《石柱县关于贯彻落实〈重庆市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工作通知〔2024〕2号）要求，现将石柱县林业局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履职情况公示如下。

一、压实责任强治理，筑牢林业监管防线。严格落实林长制，高效运行石柱智慧林长平台，实现巡林轨迹实时记录、事件及时上报，各级林长、网格护林员累计巡林40万次，处理各类事件3万件，高效处置森林火情预警事件16万次。深化“林长+检察长”“林长+山林警长”协作机制，开展松材线虫病除治专项巡查1次，下发检察建议书1份，推动整改问题3个，移交涉林刑事案件5件、立案2件。2025年来依法查处结案涉林案件79件，移交涉林违法线索5件，覆盖全县近3年91个重大项目，形成执法合力。扎实推进各级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，全面完成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“生态保护修复不力”问题整改并通过市级验收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违规建设问题全部整改销号。
二、严管细护守资源，强化生态保护举措。一是严格森林资源管理。聘请1130名生态护林员实现管护全覆盖，森林覆盖率达64%，完成2024—2025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。依规办理采伐许可1606宗，坚决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。实施2024年森林可持续经营0.3万亩、2025年0.8万亩，2024—2025年森林修复1.14万亩。完成2025年206.26万亩森林投保，投保金额200余万元。完成2024年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等工作，启动2025年度相关调查监测，建成黄鹤镇标准化林业工作站并兑现补助资金。二是强化野生动植物管护。构建“监测—救助—防疫”一体化机制，救护陆生野生动物11起，处理陆生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理赔60余起、赔付超8万元。实施珍稀植物抢救性保护，对4株原生母树“一树一策”管护，繁育优质幼苗2万余株，参与跨部门联合执法20余次，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8起。全年无新增动植物疫情。三是优化自然保护地管理。构建“多区合一”统筹管理格局，实现6个自然保护地管理统一，在七曜山地质公园试点“护林员+巡地员”双轨巡护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通过市级评审并上报国家部委，成功申报2个“小微湿地+”，起草编制了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湿地保护规划》。

三、严防死守筑屏障，抓实森林灾害防治。一是全面压实森林防火责任。推行“135”工作机制、“十户联防联控”制度，组建7075个联防体和1230个防火责任格，累计巡护14万余次。推广应用“智慧森林防火”平台，核实火情报警信息9.9万条。制作发布12个警示宣传片，发放宣传资料60万余份，发送防火提示短信200万条，实现全县镇街全覆盖。二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。2025年新建4个标准化检查站，成功申报森林草原防火综合监测等3个项目，涵盖监控云台、防火道路等设施。三是强化应急备战。严格执行领导带班、24小时值班和“零报告”制度，38名县专业森林消防队队员24小时靠前驻防，组建33支1586人兼职森林消防救援队，储备各类防灭火装备。四是狠抓隐患排查，全年开展督导检查320家次，排查一般隐患142条，下发整改通知书21份，2025年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。五是抓实有害生物防治。深入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“五大攻坚行动”，“十四五”期间累计拔除疫点9个，疫情面积减少4.59万亩。

四、改革创新促发展，推动林业提质增效

一是科学推进国土绿化。组织26.8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，完成植树235万株，300余人参加义务植树。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完工进入管护或验收阶段，退耕还林整改提升项目结题并兑现2025年度补助资金。加强保障性苗圃建设，在圃苗木突破100万株，“送苗下乡”送出11万余株。二是深化林业改革创新。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开展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试点，推行“林连互利共生”模式，2025年建成1.6万亩林下经济示范基地，创建6个市级森林康养基地；新增集体林地流转2万亩，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37家、“三兴”村2个、林业大户2个、“兴星”之家5个；新增林权抵押贷款200万元、林业项目贷款7200万元，林权交易金额80万元，全县林业总产值达84亿元。  

2026年，石柱县林业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以林长制为抓手，统筹生态保护修复、林权改革深化与林业产业发展，持续厚植生态本底，全力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安全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重庆贡献石柱林业力量。

